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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人（或中國擔保代理（如適用）） 另有書面協定外，否則本公司須立即根據由
本公司按照債券文據（載有提前贖回日期）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條件，以相當於

任何一名認購人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後三個營業日內的資金流入之金額提前

贖回可換股債券，而提前贖回日期（定義見債券票據）為認購人（或中國擔保代

理（如適用））全權酌情釐定之固定日期； 

(i)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或由認購人（或其擔保代理（倘適用））准許的較後日
期）及之後開始，直至所有未償付債券被贖回或轉換（視情況而定），本公司承

諾除 (aa)事先獲得認購人（或其擔保代理（如適用））的書面同意外；或 (bb)交易
純粹及僅是為了償還及再融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根據可換股債券的現有負

債，其不得（並應促使其任何附屬公司不得）：

(i) 使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資產作出或允許作出任何擔保，或
使任何擔保存續；

(ii) 向任何人或為任何人的利益授予或提供任何保證、賠償或擔保，或以其
他方式自願承擔與任何人的任何責任有關的任何實際或或然責任；及╱

或

(iii) 招致或得到任何財務債項；

(j) (aa)倘本公司未能遵守上文 (e)、(f)、(h)及╱或 (i)段項下的任何責任；及╱或
(bb)額外擔保文件未有於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生效；或額外擔保文件並無於生
效日期生效：

(i) 第一份修訂契據公告中有關建議修訂之條文以及「認購人之承諾」一段分
段 (1)所載認購人之承諾須即時自動失去任何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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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各現存文件之所有條款及條件（特別是，現存文件所指之到期日仍將為二
零二二年七月四日）須於所有方面持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且對現存文

件之各方具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猶如建議修訂並無生效及（如適用）猶如

第一份修訂契據未獲╱未由其訂約方訂立）；

(iii) 本公司應於終止日期根據債券文據贖回未償付債券；及

(iv) 各認購人應有權於終止日期後（包括終止日期當日）隨時根據任何一份現
存文件及╱或第一份修訂契據之條款及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根據債券文據

要求贖回未償付債券之權利）行使其任何權利（按其全權酌情行使）；

(k) 倘認購人（或彼等任何一人）被本公司要求退還或退回未償還利息及╱或相關
費用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則未償還利息及╱或相關費用之有關部分應用於抵銷

本公司根據現存文件（尤其是債券文據）應付予認購人之未償還利息及╱或任

何其他未償還款項或金額；

(l) 第一份修訂契據公告中「先決條件」一段第5及7分段之先決條件應刪除；及

(m) 為免生疑問，誠如第一份修訂契據所載，不論額外擔保文件（中國擔保文件除
外）已由其訂約方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或由認購人（或其擔保代理（倘適

用））准許的較後日期）或之前訂立，額外擔保文件（中國擔保文件除外）須於建

議修訂在生效日期生效時同時即時生效，而中國擔保文件須於中國擔保代理在

中國擔保文件中加入日期（有關日期須為生效日期或不早於生效日期之其他日

期）後生效。在不損第一份修訂契據之相關條文之前提下，認購人於額外擔保

文件如上文所述生效前無權採取任何行動，以強制執行構成任何一份額外擔保

文件項下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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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遠達股份質押」 指 就泰州銀建100%股權而作出的質押，由北京遠
達（作為質押人）與中國擔保代理（作為承押人）訂

立

「東環」 指 東環（北京）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公司

「東環應收款項質押」 指 應收款項質押，由東環（作為質押人）與中國擔保
代理（作為承押人）訂立

「東環股份質押」 指 就信達建潤地產有限公司30%股權而作出的質
押，由東環（作為質押人）與中國擔保代理（作為

承押人）訂立

「財務債項」 指 任何屬或有關以下事項之債項：(i)借款；(ii)任
何根據承兌信貸融資或非實物等價物承兌而籌集

所得的款項；(iii)任何根據任何票據購買融資或
發行債券、票據、債權證、貸款股票或任何類似

工具而籌集所得的款項；或 (iv)任何根據具有借
款商業效力的任何其他交易（即本釋義的任何其

他段落中未提及的類型，包括任何遠期買賣協

議）而籌集所得的款項

「香港股份抵押（以 指 日駿將就銀建國際石化的若干股份抵押以Excel 
 Excel Bright為受益人）」  Bright為受益人簽立股份抵押

「香港股份抵押（以 指 日駿將就銀建國際石化的若干股份抵押以建投香
 



– 8 –

「香港股份抵押（以 指 日駿將就銀建國際石化的若干股份抵押以星耀為
 星耀為受益人）」  受益人簽立股份抵押

「香港股份抵押（以 指 日駿將就銀建國際石化的若干股份抵押以皓天為
 皓天為受益人）」  受益人簽立股份抵押

「發行人應收款項質押」 指 應收款項質押，由本公司（作為質押人）與中國擔
保代理（作為承押人）訂立

「中國應收款項質押」 指 東環應收款項質押、發行人應收款項質押、銀建
廣州應收款項質押、泰州東泰應收款項質押、泰

州銀建應收款項質押及銀建能源應收款項質押的

總稱

「中國擔保代理」 指 廣東建投嘉昱物業服務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
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該等中國擔保提供方」 指 北京遠達、東環、銀建控股廣州、銀建國際石
化、泰州東泰、泰州銀建及銀建能源的總稱，而

「中國擔保提供方」指彼等其中一方

「中國擔保文件」 指 北京遠達股份質押、東環應收款項質押、東環股
份質押、發行人應收款項質押、銀建廣州應收款

項質押、銀建國際石化股份質押、泰州東泰應收

款項質押、泰州銀建應收款項質押及銀建能源應

收款項質押的總稱

「銀建廣州應收款項質押」 指 應收款項質押，由銀建控股廣州（作為質押人）與
中國擔保代理（作為承押人）訂立

「銀建控股廣州」 指 銀建國際控股（廣州）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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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朱慶凇先生（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羅智海先生、
唐倫飛先生及王平先生均為執行董事；陳志偉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以及梁青先生、
張璐先生及洪木明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